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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

須予披露交易－提供財務資助

茲提述中國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四日之公
告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向客戶E提供財務資助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
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除該公告所披露的資料外，本公司謹此向其股東及公眾提供以下額外資料。根據
Good Cheer Global所進行之盡職調查評估，客戶E為一名成功商人及高淨值人士，
為此客戶E被評為具低信貸風險。因此，董事認為貸款協議乃按正常商業條款訂立。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智能健康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兼執行董事 

李雄偉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七月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李雄偉先生（主席）、梁奕曦先生（副主席）、謝自強先
生、李燦華先生及勞明韵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刁雲峰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
黃德銓先生、黎學廉先生及連偉雄先生。


